
承接登記（家庭看護工作）應備文件 

(過渡期間 114年 8月 1日～115年 7月 31日) 

 

一、第 1順位(工作類別不拘-持核准函-重症)： 

 1.申請書 

 2.核准函影本（正本驗畢發還） 

(勞動部核發之核准函左上角，加註文字標示為重症) 

 3.外國人預定工作內容說明書（雙語） 

 4.委託書 

 

二、第 2順位(工作類別不拘-無核准函-重症)： 

 1.申請書 

 2.下列資料擇一檢附： 

  (1)一年內有效期之診斷證明書 

  (2)有效期限之重度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  (3)使用長期照顧服務(居家、日間或家庭託顧服務)持續 6 個月

以上 

  (4)經神經科或精神科專科醫師開立失智症診斷證明書 (CDR

量表≧1)  

   (5)被看護者 1年內曾受從事家庭看護工作，或中階技術家庭看

護工作之外國人照顧者 

(雇主應向長照中心申請求才登記，並完成求才手續之佐證資料) 

  (6)暨有之病症證明申請 

(免評對象：不分齡癌症第 4 期以上者、全癱無法自行下床者、需 24 小時使用呼吸

器或維生設備，且於 6 個月內病情無法改善者、70-79 歲罹患血液淋巴腫瘤者)  

  3.申請人及受照顧人身分證、戶口名簿影本 

 4.外國人預定工作內容說明書（雙語） 

 5.委託書 



三、第 3順位(同工作類別-持核准函-一般)： 

1.申請書 

 2. 核准函影本（正本驗畢發還） 

(勞動部核發之核准函左上角，加註文字標示為一般) 

 3.外國人預定工作內容說明書（雙語） 

 4.委託書 

 

四、第 4順位(同工作類別-無核准函-一般)： 

1.申請書 

2.下列資料擇一檢附： 

  (1)暨有之病症證明申請 
(免評對象：70-79歲癌症第 2期或第 3期者) 

  (2)被看護者滿 80歲以上之身分證明文件 
   (檢附求才證明書序號) 

3.申請人及受照顧人身分證、戶口名簿影本 

4.外國人預定工作內容說明書（雙語） 

5.委託書 

 

五、第 5順位(不同工作類別-持核准函-一般)： 

1.申請書 

2.核准函影本（正本驗畢發還） 

(勞動部核發之核准函左上角，加註文字標示為一般) 

3.外國人預定工作內容說明書（雙語） 

4.委託書 

 

 

 



六、第 6順位(不同工作類別-無核准函-一般)： 

1.申請書 

2.下列資料擇一檢附： 

 (1)暨有之病症證明申請 

(免評對象：70-79歲癌症第 2期或第 3期者) 

 (2)被看護者滿 80歲以上之身分證明文件 

(檢附求才證明書序號) 

3.申請人及受照顧人身分證、戶口名簿影本 

4.外國人預定工作內容說明書（雙語） 

5.委託書 

 

＊雇主聘僱家庭看護技術工作之外國人須用第 2 或第 4 或 6 順位承接。 


